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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

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国信证券对

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

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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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399 号文件核

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4.8 亿元，分期发行。 

2013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4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2.8 亿元深圳市科陆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2 科陆 01”）。 

2014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19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2 亿元深圳市科陆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4 科陆 01”）。 

二、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一）“12 科陆 01”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12 科陆 01”、债券代码“112157”。  

3、发行主体：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

司”、“科陆电子”）。  

4、发行规模：2.8 亿元。 

5、债券期限：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5.89%，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保持

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

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12 科陆 01”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

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

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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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

总额的本金。 

8、债券起息日、付息日和兑付日：“12 科陆 01”的起息日为 2013 年 3 月

12 日；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1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3 月 12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兑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12 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3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9、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

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1 至 100 个基点（含本

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 

10、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

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票面利率不变。 

11、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

司的，须于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上调。 

12、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

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或选择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13、担保方式：“12 科陆 01”由饶陆华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妻子鄢

玉珍女士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发行时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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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5、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12 科陆 01”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8 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17、新质押式回购：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

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二）“14 科陆 01”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14 科陆 01”、债券代码“112226”。  

3、发行主体：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2 亿元。 

5、债券期限：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7.00%，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保持

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

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14 科陆 01”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

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

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

总额的本金。 

8、债券起息日、付息日和兑付日：“14 科陆 01”的起息日为 2014 年 9 月

17 日；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9 月 1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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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9 月 17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兑付日为 2019 年 9 月 17 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9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9、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

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1 至 100 个基点（含本

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 

10、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

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票面利率不变。 

11、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

司的，须于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上调。 

12、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

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或选择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13、担保方式：“14 科陆 01”由饶陆华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妻子鄢

玉珍女士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发行时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5、跟踪评级结果：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出具 “14

科陆 01”2018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 14 科陆 01 债券信用等级 AA，发行人

长期信用等级 AA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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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14 科陆 01”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 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18、新质押式回购：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

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三、本次债券兑付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12 科陆 01” 至 2018 年 3 月 12 日已进行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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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注册中文名称：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 ShenZhen Clou Electronics Co., Ltd. 

3、住所： 深圳市光明新区观光路 3009 号招商局光明科技

园 A6 栋 2A 
4、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5、股票简称： 科陆电子 

6、股票代码： 002121 

7、法定代表人： 饶陆华 

8、设立日期： 2000 年 11 月 30 日 

9、注册资本： 140,816.36 万元 

10、董事会秘书： 黄幼平 

11、公司电话号码： 0755-26719528 

12、公司传真号码： 0755-26719679 

13、互联网网址： www.szclou.com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 1996 年 8 月 12 日的深圳市

科陆电子有限公司。2007 年 2 月 6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字[2007]35 号文“关

于核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的核准，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500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300 万股，网上

发行 1,2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1 元/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科陆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07]24 号)同意，

本公司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1,200 万股股票于 2007 年 3 月 6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向询价对象配售的 300 万股股票于 2007 年 6 月 6 日起开始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股票简称为“科陆电子”，股票代码为“002121”。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增至 6,000 万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140,819.21 万股，全为人民币普通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703,069,367 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705,122,756 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饶陆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07,440,36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3.14%，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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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年报，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76 亿元，同比增长

38.40%，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增长 66.86%，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4.59 亿元，同比增长 68.75%。 

1、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4,376,025,786.02 100% 3,161,904,621.70 100% 38.40% 

分行业 

工  业 4,308,998,915.75 98.47% 3,116,368,740.29 98.56% 38.27% 

其他业务 67,026,870.27 1.53% 45,535,881.41 1.44% 47.20% 

分产品 

智能电网 2,737,815,966.01  62.56%  2,102,077,776.56  66.48%  30.24% 

储能业务 473,200,860.50  10.81%  146,911,672.33  4.65%  222.10% 

智慧城市 402,082,467.12  9.19%  427,106,652.24  13.51%  -5.86% 

综合能源管理及服务 486,641,559.13  11.12%  383,143,548.22  12.12%  27.01% 

物业 66,777,086.20  1.53%  14,334,065.28  0.45%  365.86% 

金融业务 36,237,092.43  0.83%  --  0.00%  -- 

其他 106,243,884.36  2.43%  42,795,025.66  1.35%  148.26% 

其他业务收入 67,026,870.27  1.53%  45,535,881.41  1.44%  47.20% 

分地区 

国内 3,978,324,188.71  90.91%  2,951,109,616.32  93.33%  34.81% 

国外 397,701,597.31  9.09%  210,795,005.38  6.67%  88.67%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单位：元）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增减率 

资产合计 15,460,833,600.10 12,223,676,773.13 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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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10,495,128,032.10 9,430,753,465.85 11.29% 

少数股东权益 148,128,601.13 141,295,301.32 4.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817,576,966.87 2,651,628,005.96 81.6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4,376,025,786.02 3,161,904,621.70 38.40% 

营业利润 469,639,723.10 187,219,870.66 150.85% 

利润总额 528,010,773.98 296,240,301.14 78.24% 

净利润 462,379,733.79 277,100,372.89 66.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8,661,846.58 271,795,401.16 68.7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56,301.90 -65,635,846.85 -407.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9,059,309.59 -1,499,374,233.46 2.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1,565,116.65 1,808,082,865.51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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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399 号文核准，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至 2013 年 3 月 14 日公开发行了第一期人民币 28,000 万元的公司债

券“12 科陆 01”，募集资金总额 2.8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已

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至 2014

年 9 月 19 日公开发行第二期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14 科陆 01”，募集

资金总额 2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汇入

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14 科陆 01”

网上发行认购冻结资金、网下配售认购冻结资金以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

号为大信验字[2014]第 5-00022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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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 2 月 9 日，公司债券“12 科陆 01”、“14 科陆 01”受托管理人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召集“12 科陆 01”2017 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与“14 科陆 01”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债券

持有人不要求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

案》。由于无债券持有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未能对审议

事项进行讨论和表决，故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 

除上述债券持有人会议外，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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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根据“12 科陆 01”《募集说明书》约定，“12 科陆 01”的起息日为 2013 年

3 月 12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013 年至 2018

年间每年的 3 月 12 日为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

延，下同）。债券到期日为 2018 年 3 月 12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发行人按《募集说明书》约定已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完成“12 科陆 01”2016 年

度债券利息支付。 

根据“14 科陆 01”《募集说明书》约定，“14 科陆 01”的起息日为 2014 年

9 月 17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015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9 月 17 日为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

延，下同）。债券到期日为 2019 年 9 月 17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发行人按《募集说明书》约定已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完成“14 科陆 01”2016 年

度债券利息支付。 

根据“14 科陆 01”《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4 日、2017

年 9 月 5 日、2017 年 9 月 6 日发布了《关于“14 科陆 01”票面利率不调整暨投

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4 科陆 01”票面利率不调整

暨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4 科陆 01” 票面利率不

调整暨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投资者可在回售登记期间

（2017 年 9 月 4 日至 2017 年 9 月 8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债券部分或全部回售给

公司，回售价格为 100.00 元/张（不含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

“14 科陆 01”本次回售申报数量 750,964 张、回售金额 80,353,148.00 元（含利

息），剩余托管数量为 1,249,036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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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 2018 年 4 月 18 日出具 “14 科陆 01”2017 年度

跟踪评级报告，维持 14 科陆 01 债券信用等级 AA，发行人长期信用等级 AA 不

变。 

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

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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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负责处理“12 科陆 01”及“14 科陆 01”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情况。 

负责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为：黄幼平，联系电话为：0755-26719528。 



 

 17 

 

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

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与南京凯盛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案件 

1,232.6 

是（本期科陆能

源公司收到云

南省玉溪市中

级人民法院送

达的（2016）云 

04 民初 28 号

《民事判决

书》，科陆能源

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三十日

内支付原告南

京凯盛尚欠工

程款及利息，公

司根据判决结

果计提违约利

息 1,518,702.03 

元。） 

已判决 

判决情况： 1、由被告科

陆能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

南京凯盛尚欠工程款人

民币 1068.595831 万元

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自 2016 年 3 月 4

日起计算至工程款实际

付清之日止）。 2、驳回

原告南京凯盛的其他诉

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

95,755 元，由原告南京

凯盛负担 12,740 元，由

被告科陆能源公司负担

83,015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科陆能源公司

负担。 

截止披露日 

已执行完毕 

2017 年 

06 月 24 

日 

详见公司在《证

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

公司诉讼事项

一审判决结果

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7090）；《证

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

公司诉讼事项

执行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7139） 

与浙江昱辉

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 

2,680.38 否 

浙江昱辉已

向嘉善县人

民法院提出

撤诉申请并

获准许 

已结案 
原告已撤诉

并获准许 

2017 年 

02 月 08 

日 

详见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

公司涉诉事项

撤诉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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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苏亿晶 

光电能源有 

限公司、东 

旭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原四川瑞 

意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 

11,650.38  否 

双方已达成

和解，仲裁

庭已作出调

解书。 

本案已审理终结。本案调

解结果如下： 1、被申请

人杭锦后旗应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前向申请人

支付剩余工程款人民币 

700 万元。2、案涉 EPC

总承包项目双方再无任

何争议。 3、双方当事人

为本案产生的各项支出，

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 

4、本案本请求仲裁费为

人民币 1,161,534 元，全

部由申请人承担，本请求

仲裁费已与申请人向仲

裁委员会预缴的仲裁预

付金全额冲抵；本案反请

求仲裁费为人民币 

1,984,152 元，全部由被

申请人承担，反请求仲裁

费已与被申请人向仲裁

委员会预缴的仲裁预付

金全额冲抵。 5、被申请

人选定的仲裁员 

办理本案的实际费用为

人民币 5,040 元，全部

由被申请人杭锦后旗承

担。 6、上述未尽事宜，

双方当事人应遵照《和解

协议》的约定执行。 

已执行完毕 

2017 年 

08 月 17 

日 

详见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

子公司仲裁事

项调解结果公

告》（公告编号：

2017114） 

与易世达建

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

件 

2,104  否 审理中 

一审判决如下：被告科陆

能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易世

达支付工程款 18,739,900 

元及利息（以 18,739,900 

元为基数从 2016 年 2 

月 19 日之日起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

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科陆能源公

司已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2017 年 

12 月 16 

日 

详见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诉

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14）、《关

于全资子公司

诉讼事项一审

判决结果的公

告》（201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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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 147,000 元，由科

陆能源公司负担 

130,930 元，由易世达负

担 16,070 元。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

院。 

与云南江川

翠峰水泥有

限公司、金

国、韩健合

同纠纷案件 

8,840  否 一审已判决 

一审判决如下： 1、解除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

限公司与云南江川翠峰

水泥有限公司签订的《合

同书》； 2、云南江川翠

峰水泥有限公司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

限公司支付投资收益 

8,750 万元，及以该款项

为本金，自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3、

如云南江川翠峰水泥有

限公司未在上述指定期

限内履行付款义务，针对

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

务，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有权对《云南江

川翠峰水泥有限公司固

定资产清单》项下的抵押

物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

款优先受偿； 4、如云南

江川翠峰水泥有限公司

未在上述指定期限内履

行付款义务，彭金国、韩

健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

的债务，在深圳市科陆能

源服务有限公司按本判

决第三项不能受偿的范

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

一审已判决 

2018 年 

02 月 24 

日 

详见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重

大诉讼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

号：2017118）、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重

大诉讼事项一

审判决结果的

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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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彭金国、韩健承担责

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

范围内向云南江川翠峰

水泥有限公司追偿； 5、

驳回深圳市科陆能源服

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 

与井陉县鸿

祥碳素有限

公司合同纠

纷案件 

4,540.48  否  尚未开庭  不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11 月 08 

日 

详见在《证 

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

公司诉讼事项

公告》（公告编 

号：2017151）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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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7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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